
就學貸款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

※減免身份同學務必"先減免"，"後就貸“
112學年度申請就學貸款日程如下：
第一學期：112年08月01日至112年09月28日上午9:00到下午16:00 **再次提醒:逾期不收,文件無齊歉難受理!!**

1.填寫臺灣銀行網站貸款申請書。
2.(首辦)前往臺灣銀行分行辦理對保手續。
3.上「學雜費學生登入平台」填寫就學貸款資料

(路徑：學雜費學生登入平台→就學貸款申請→填寫正確貸款金額及監護人以及保障人資料→送出申請)。
4.將下列資料以紙本繳交至：學務處課指組。
a.就貸緩繳保證書(系統填寫完畢印出)
b.臺灣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。(第二聯學校存執聯)
c.貸款金額學雜費繳費單、住宿繳費單(有住宿者須繳納)。
d.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正本（須包含學生本人，父母或監護人；記事欄不可省略）或甲式戶口名簿（含詳細記事）影本。
☆加貸書籍費、生活費(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才可申請)有以上加貸費用者須附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。
※務必於校內就貸系統填寫資料後繳交以上紙本資料，完成就貸申請流程。
5.(學期中個別信件及簡訊通知)學校報教育部家庭年所得財調結果為B/C級請期限內簽署[就學貸款同意書]
6.因本次就貸截止時間為(開學前)，故無法親自繳交撥款通知書等相關資料者，請將下列資料以掛號方式
郵寄(08/01~09/23逾期不收)到課指組並來電話確認。

a.就貸緩繳保證書(系統填寫完畢印出)
b.臺灣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。(第二聯學校存執聯)
c.貸款金額學雜費繳費單、住宿繳費單(有住宿者須繳納)。
d.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正本（須包含學生本人，父母或監護人；記事欄不可省略）或甲式戶口名簿（含詳細記事）影本。



就學貸款、學雜費減免、專免申請流程

校首頁-資訊服務



就學貸款、學雜費減免、專免申請流程

進入校園資訊系統



左側選單『就學貸款』->『就學貸款申請』進入。



下拉至最後，按下『我了解以上說明』進入。



畫面顯示學生學號、姓名、班級及就學貸款申請時間起迄資訊，點選 『新增』圖示可進入填
寫就學貸款申請資料。

**再次提醒:資料務必齊全,無齊歉難受理收件!!**



實際貸款金額請 依銀
行核貸金額填入
『申貸總金額』需等於
各項貸款金額加總

請務必填寫正確金額，
如未填寫正確金額，造
成權益受損，請自行負
責。

綠框區塊
顯示學生本學期學雜
費收費標準供參考

藍框區塊 則填寫於
銀行辦理就貸時所填
寫關係人資訊

*請填寫學生個人相關資料

最後按畫面右下方『確認』按鈕儲存申請單。



**再次提醒:資料務必齊全,無齊歉難受理收件!!**



** 請自行列印緩繳保證書,課指組無列印服務!!

**再次提醒:資料務必齊全,無齊歉難受理收件!!**

列印緩繳保證書



*再次提醒:資料務必齊全,無齊歉難受理收
件!!

1 .就貸緩繳保證書(系統填寫完畢印出)
2.臺灣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申請暨

撥款通知書。 (第二聯學校存執聯)
3.貸款金額學雜費繳費單、住宿繳費單

(有住宿者須繳納)。
4.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正本（須包含學生本人，父母
或監護人；記事欄不可省略）或甲式戶口名簿
（含詳細記事）影本。
☆加貸書籍費、生活費(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才
可申請)有以上加貸費用者須附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。

相關申請文件 :

請確認『就貸緩繳保證書』(右圖 ) 所自動帶出
於申請時所填寫之資料皆無誤
列印出紙本後，勾選家庭簡況、本人簽名並填寫
日期後，將『就貸緩繳保 證書』連同申請說明
所載之其他相關申請文件繳交至承辦單位辦理。



貸款
資格

家庭年收入(學年度-1)
例：111學年度則調查110年度家庭

所得
就學期間利息是否自行負擔 回條繳交

A 114萬元以下 由政府全額負擔。 無

B 114萬至120萬
需自行負擔利息半額，
半額由政府負擔。 B類回條

C 120萬以上
需自行負擔利息全額
且需符合家中有兩位子女同時就讀高中(職)以上之學校者
(即學生本人+家裡的兄弟姊妹1位)

C類回條

學校收到學生貸款資料，統一彙整後送至財稅中心查核該家庭年
收入。建議同學可先自行試算家庭年收入是否超過資格，如在學

期中收到本組的通知，請依通知單上之說明事項辦理，並依照期
限將回條繳回本組；如資格不符，將通知補繳學雜費。



就學貸款流程圖

就學貸款並非政府給予學生之贈予款項，亦非福利補助，
僅是一種優惠貸款，因此，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
攤還本息。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，會影響在銀行申請
支票、信用卡，或其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，同時亦會影
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日後在國內、國外之就業或就學
機會。


